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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問題意識  

近年來，台灣地區組織犯罪已由過去擁槍自重、霸佔地盤、相互火拚等一般

性暴力犯罪型態，發展為以組織化、企業化型態，實際從事職業賭場、地下錢莊、

色情事業、販毒、走私，甚或公然介入政府公共工程的圍標、綁標等非法活動，

更有以暴力操縱選舉，進而介入政治、經濟及執法，嚴重衝擊社會治安與影響民

主法治之發展。針對這些組織犯罪，政府有關當局亦曾持續實施各項掃黑專案；

然而，縱使政府投入大批人力、物力於掃黑工作，而且表面上成效似乎也算良好，

但是觀諸於目前的犯罪狀況，及民眾對於社會治安的不滿意度，似乎都表示我們

還需針對組織犯罪問題，提出更有效的治本辦法！  

台灣的組織犯罪，經常是與特定犯罪組織的發展直接相關；一個犯罪組織可

能同時涉及多種組織犯罪，而使組織犯罪的處理，顯然不能獨立於犯罪組織的取

締。台灣的犯罪組織，從歷史的發展看，顯然直接涉及台灣的黑道幫派組織及其

發展。在民國四、五十年代，他們主要是以流氓角頭，霸佔地盤、互相火拼，敲

詐勤索、收取商家保護費，經營私娼館、職業賭場、地下酒家、舞廳和酒廊為特

色；到六、七十年代，他們又以經營地下錢莊、討債公司、期貨公司，涉足演藝

圈，西餐廳包檔包秀，工程圍標、綁標等，甚至以暴力介入股票市場為重點。至

近年來，他們逐漸以組織化、企業化的型態，將其觸角伸展至各行各業；更以合

法掩護非法，從事販賣走私槍械毒品、經營地下錢莊、大型賭場或簽注站、圍標

公共工程、販賣人口及洗錢等，而且介入各行各業的正常經營，如介入股票市場，

影響上市公司正常營運。另方面，他們也為了逃避治安單位取締，積極介入政治，

甚至搖身一變而成為政治人物，導致台灣地區政、經體系上，出現「權力」、「金

錢」、「暴力」三者密不可分的共生關係，而有深受非議的「黑金政治」。台灣

犯罪組織的發展，隱隱約約間，正是反映台灣從威權時期、威權轉型，到民主鞏

固時期，其政治、經濟與社會特質的發展過程。 

相對的，政府面對台灣地區犯罪組織的發展與作為，過去四十多年來，亦有

各種不同的抗制政策，特別是在組織犯罪變得嚴重之後，無論是國民黨執政時

期，抑或是二○○○年政黨輪替之後，都曾多次執行掃黑行動。例如戒嚴時期較

為人所知者即「一清專案」；解嚴後則依對象不同而有「治平專案」、「迅雷專

案」等二種不同之掃黑專案。當然，縱使政府曾大力執行這些工作，但是觀諸於

目前集團化、幫派化，甚至更組織化的犯罪狀況，實在很難令人相信政府對於犯

罪組織的抗制政策已能充分有效。政府對於犯罪組織的抗制政策，的確曾因應犯

罪組織的不同發展而有不同的調整；然而，這些政策是否周延或妥當，尤其在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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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台灣的政經生態已經歷大幅度的翻轉，其相關政策的決策與執行，是否曾因而

進行相應的調整，更是值得我們重新檢討。 

一般而言，社會治安即是社會安寧秩序的維持，凡破壞或威脅社會安寧秩序

的客觀存在事實，即構成為社會治安問題。維護社會治安本是社會每一分子的共

同責任，但現在幾乎委諸於司法體系中的警察、檢察官、法院及監所等；其中，

又以實際執法的警察與治安問題關係最密切，外界甚或將治安惡化歸咎於警政革

新不彰所致。但問題是否僅僅單純於此？ 

治安問題經常是隨著政治經濟的發展所帶來多元活力的解放而出現；其所

牽涉的層面也經常非常寬廣，而包括政治、經濟、文化、法律等。從國內外政經

變遷角度觀之，在一九八七年解除戒嚴之前，台灣整體政經結構的特質，被認為

是屬於典型的威權體制（Winckler，1984：481-499）；其中，在執政黨的動員與控制

下，國家機關長期支配整個政經體制的權力體系，而且主導整個政經體制相應的

合理化發展。具體而言，為了國家的整體生存和長期發展，此威權體制「表現在

政治上的，是對人民基本人權與參政權的相對剝奪、限制；在經濟上，是對經濟

活動與市場行為的管制與干預；在社會上，是對人民團體與社會運動的動員與壓

制；在文化上，則是對意識形態與傳播媒體的塑造與操控」；若以 Cohen 和 Arato

的模型看，事實上就表示國家機關長期同時支配與主導政治社會、經濟社會和市

民社會的運作與變遷；在此脈絡下，台灣的犯罪組織與組織性犯罪，大致上說，

政府都能相對有效的抗制。 

然而，隨著台灣內部的解嚴和終止戡亂的威權轉型和國際上冷戰到後冷戰

的變化，整個政經體制的結構和內外關係出現斷裂性的大幅變遷，社會整體治安

環境也開始蛻變，台海兩岸民間往來頻繁、海上非法活動猖獗、復因社會經濟活

絡，造成部份民眾追逐暴利之投機心態日熾，對道德倫理及是非價值觀念漸趨淡

薄，衍生所及，社會機能失調，違法脫序行為頻仍，犯罪質與量俱升，造成社會

不安。而新聞媒體競相報導，社會大眾的傳聞議論，更引起政府高層對社會治安

問題的嚴重關切。 

若以社會心理學觀點切入，西元 2000 年的政黨輪替，更使台灣社會立即面

臨政、經、社結構的激烈轉變，新舊勢力之間關係的緊張性，不斷在權力與利益

的重分配中展現，體制中的個人，喪失了可資依循和預期的穩定性原則，因此使

其產生不安全感而以暴力發洩作為回應社會結構變遷的方式。故治安問題在此轉

型過程中，可視為結構調整成敗的指標之一。然根據統計，有組織的犯罪型態、

經濟犯罪及新的組織經濟犯罪為目前治安上最嚴重的問題，而其中以犯罪組織結

合其他兩種犯罪模式已成為近年犯罪新趨勢。1我國雖已於民國八十五年十二月

                                                 
1 其中天道盟、竹聯幫、四海幫等儼然已成為台灣黑道重要組織性幫派。以天道盟為例，除過去

北部吳桐潭的「太陽會」成立「太陽集團公司」，旗下包括太陽海運公司、大益倉儲公司、太福

神珠寶公司、太佑資訊顧問公司等七家公司外，彰化地區的「不倒會」、左營「仁義會」、新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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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日公佈《組織犯罪防制條例》，立法院版甚至較行政院版加重刑罰規定，然

組織犯罪（Organized Crime）仍有增無減，是否我國組織犯罪防制政策有所闕漏？

組織犯罪的成長、政策的回應與總體政經環境變遷三者有何互動關係？而組織犯

罪的防制，能否從犯罪組織的取締著手？這些都是本文所關心的焦點。 

吾輩雖均知政治、經濟與社會制度之運作，乃治安良寙之根源；然司法審

判與警察執法的強制性社會控制，則為治安維護之關鍵。過去在討論治安問題

時，多從立法緣起、司法改革談起，然在政經結構轉型的不穩定過程中，警政體

制的改革與如何配合總體結構變遷方向的討論並不全面，而犯罪組織抗制政策之

決策與執行，將如何隨著威權時期、威權轉型時期，乃至民主鞏固階段的演變，

而進行必要的調整，都將值得進一步探討。 

其次，組織犯罪形式與內容的變化，一般而言，都涉及犯罪組織的發展與變

遷。要有效治理組織犯罪問題，很明顯的，必須要能先有效處理犯罪組織問題；

要有效處理犯罪組織問題，基本上，必須要能先有效掌握犯罪組織的網絡與特

性；其次，是必須要有適當的犯罪組織抗制政策和執行。台灣地區組織犯罪的特

性，決定於黑道幫派等犯罪組織的發展，更深受台灣政治經濟變遷的影響；另方

面，台灣的犯罪組織抗制政策之決策與執行，固然深受其警政體系特質的影響，

其實也深受台灣政治經濟變遷的特質所制約。 

另方面，政策如要落實執行仍須化為具體可行的作為。從政策執行的層面觀

察，目前我國掃黑專案政策之實施與執行，基本上是採取「由上而下」的執行模

式。這種模式強調，政策制訂者決定政策目標和指導行動的優越地位，而政策執

行者必須秉承決策者的意志，在由上而下嚴密服從的科層體制下，忠誠地實現上

級長官的意圖與目標；在這種模式下，一方面強調嚴密的命令連鎖與上級長官的

控制能力，另一方面又主張政策制定者對於政策執行架構與規範的理性設計，因

此，學者也稱為「理性模式」。 

然而，由於採取由上而下的執行模式，一般多重視上級長官的目標設定與方

案規劃之能力，而漠視基層執行人員的行為動機、意願與價值觀，並且低估基層

官僚。企圖影響政策目標的實力，因而可能忽視政策執行者的反生產力效果

（counter－productive effect）。其次，在強調法令規章的同時，執行者有無

自主的裁量空間？其認知、態度如何？是否可能產生「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

情形？這都是由上而下的執行模式所必須面對的重要課題。 

總之，在現代民主法治國家的施政中，治安的工作主要由警察機關來負責；

然而，以警察機關作為嚇阻與打擊犯罪的傳統機制，在面對當前複雜多變的社會

環境所帶來之犯罪問題時，已無法再以單向思維及舊有模式來因應處理，而必須

                                                                                                                                            
「敏德會」等，更插足經營證券、房地產、海運、報社，並投資海外賭博娛樂事業。請參考基隆

市警察局、刑事警察局、桃園縣警察局，《「太陽會」偵破報告書》，民國九十三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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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尋適當可行的方法及策略。其次，所有組織犯罪與犯罪組織的發展，都深受整

體政經環境的變遷影響，而政府的相對抗制政策，在深受相關政經變遷影響之

餘，亦須因應相關的變遷，而有所調整。因此，本文即希望從內外政經變遷的過

程，重新釐清黑幫組織及組織犯罪的發展，而且分析政府相應的抗制政策，並以

警局偵辦「太陽會」案為例，檢討當前犯罪組織抗制政策的得失。 

貳、文獻探討 

由於本文的焦點將置於犯罪組織、抗制政策執行面向與個案分析，故首先爬

梳相關文獻以釐清本文所關切之議題焦點。 

一、犯罪組織 

有關犯罪組織之定義，學理上爭議相當多，且均多將組織犯罪與犯罪組織混

為一談，而造成概念上不易釐清。目前，較周全的定義應屬於1994年間，聯合國

會員國在義大利那不勒斯所發表《防制組織犯罪世界宣言》中，對犯罪組織所給

予典型定義。所謂「犯罪組織」，係「為從事犯罪活動組成集團組織，其首領得

以對本集團進行一套控制關係，而使用暴力、恐嚇或行賄收買等手段，以牟利或

控制地盤或市場；為發展犯罪活動或向合法企業滲透，而利用非法收益進行洗

錢；具有擴大新活動領域至本國邊界外之潛在可能性，且能與其他有組織跨國犯

罪集團合作」（府務通訊，民86）。此一定義描述，應已有助於對主題瞭解而能

窺知犯罪組織全貌。 

相對於前述犯罪學上定義，我國社會上對於犯罪組織的認識，一般大眾所耳

熟能詳的是「幫派」、「黑道」或「黑社會」，這些是實務界經由其長期取締是

類犯罪的經驗中，給予社會大眾對犯罪組織的印象，內政部警政署即指出，「破

壞社會秩序或危害他人生命、身體、自由及財產習慣之不良組織、組合成員會黑

社會不良分子」（法務部，民85）。綜上所述，本論文採較廣義解釋，而將之與

「黑道」、「幫派」、「流氓」等同界定，亦即泛指不以正當職業賺取合法利益，

而以從事犯罪或不法活動牟利為生，具有犯罪習性與暴力性之組織型態而言。 

趙永茂教授在其所撰《台灣地區黑道對選舉的影響與防制》中，指出黑道的

定義係「具有暴力犯罪傾向的組織或個人，其中部分人曾因犯罪服刑或被提報為

流氓受感訓處分，有案可稽。廣義而言，尚包括參與幫派或暴力犯罪組織，對社

會具有暴力或脅迫違法傾向者；甚至與黑道及其非法經營事業關係過密切者。狹

義而言，即指流氓或黑社會勢力。因此至少包括以下三種人：（ 1）幫派組織與

分子（gang）流氓；（ 2）個人暴力犯罪型流氓（ mafia）；（ 3） 與幫派型

流氓或個人暴力犯罪流氓所經營的地下非法事業關係過於密切者。」（趙永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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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 83：2-3） 

基本上，一般人所能共同認知為犯罪組織的有下列兩項： 

1、幫派分子：歸屬於犯罪組織的人，特別是那些外省人控制的幫派，成員

就被認為為幫派分子。 

2、角頭分子：由台灣人所建立的地盤性團體，其領導人與成員稱為角頭分

子，不管什麼年代，台灣都有上千個或大或小的角頭團體。 

是以本研究所謂「犯罪組織」，即以「幫派分子」、「角頭分子」等類分子，從事

法律規範之犯罪構成要件之犯罪行為論定之。 

二、組織犯罪之抗制 

過去對於組織犯罪抗制之討論，可分為以下幾項： 

就法條詮釋來說，黃明正在其碩士論文《組織犯罪防制條例之研究》即討論

該條例是否合憲，是否符合人民基本權的保障之相關議題。其結論亦就法論法，

認為過去刑法及大法官會議第一○九號解釋承認共謀共同正犯等方式無法預防

犯罪，條例之制訂有其必要（黃明正，民 87）。 

專門討論組織犯罪者，鄧湘全在其博士論文《組織犯罪之研究—理論與現實

面的考察》中，理論面是指防制組織犯罪所持何種刑事政策觀點，為前述觀點所

採取的規則規制，其實證法規制的內容是否符合憲、刑事法的原理原則；現實面

則討論組織犯罪對社會所帶來的影響。其防制是以組織犯罪的相關法規範為討論

重點（鄧湘全，民 87）。江玉女的博士論文《日本組織犯罪之研究》則是因為筆

者認為過去組織犯罪防制未臻理想，「實是未了解組織犯罪現象及欠缺整體性、

一以貫之的抗制組織犯罪對策之故。」故其以日本的組織犯罪及其對策為重點進

行討論。但其觀察結果為日本「結合司法及民間力量」共同防制，「實具參考價

值」。然所著重者仍較偏向於日本的法條防制（江玉女，民 92）。 

另外，許春金老師在其專刊中提到美國聯邦政府通過組織犯罪控制法

RICO，認為其是對付組織犯罪最有力的法律，該法中的所謂有力的手段是沒收。

所謂的沒收不只是民事上的沒收，還包含刑事上的沒收。犯罪組織所獲取的一切

利益，皆要全數歸還給被害者，或是交由政府；此外，就執法方面則提出了聯合

打擊的方式。所謂的聯合打擊，是指由政府各情治相關單位組成一個聯合調查小

組。只要其中一個單位發現有不法活動，即向檢察官報告，轉知該調查小組，共

同進行調查（許春金，民 82）。 

至於專論我國組織犯罪之防制者，黃秀真在其碩士論文《我國警政政策對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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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防制之影響評估》討論當時警政政策對犯罪防制的影響。除並非針對組織犯罪

立論外，在其量化分析多種影響犯罪防制的因素後，結論是有多種因素對犯罪防

制有影響，包括社會、個人心理、政府政策等，內容包山包海，有失去焦點之憾。

許福生則從刑罰理論、民眾意向、諸先進國家動向、社會層面、政治層面、經濟

層面等方面綜合考量，主張實施兩極化刑事政策，以控制當前犯罪問題。許文立

論雖新，然其文章論證過程限於篇幅，僅以不到四頁處理六個面向問題，是其遺

憾之處（許福生，民 88）。許福生另一篇《台灣地區組織犯罪》一文則跨出過

去法制研究的窠臼，從歷史、經濟、政治、社會諸面向出發，探討台灣地區組織

犯罪之成因，並主張以整備相關法制、加強本土組織犯罪實證之研究、統合政府

機關、從重量刑、嚴正矯治組織犯罪分子、謀求國際刑事司法互助、結合全民力

量來剋制組織犯罪（許福生，民 91）。然其文仍有申論不足的遺憾。此外還有國

際性的比較，李傑清的《剝奪組織犯罪所得之研究—台灣及日本組織犯罪現象與

對策之比較》則比較兩國對於剝奪組織犯罪所得之立法例與相關法條措施，內容

仍限於法條的比較。 

以上文獻各擅勝場，也各有所偏。除許福生的文章有關切到法律之外，其他

文章共通的問題即是假定一旦政府機關採納某一項政策或立法，並且撥付必要經

費，政策就得以執行。然七○年代，美國詹森總統推行「大社會計畫」失敗，R. 

A. Levine 認為「『戰勝貧窮』計畫所承受到的困境，並不全繫於計畫本質有了

毛病，執行的困難實難辭其咎。」（林水波、張世賢，民 88：頁 264）此外，討

論組織犯罪類型的文章忽略總體政經環境變遷對於犯罪組織的影響，也假定犯罪

理論具有超時空存在的特性。然理論的產生有其時空特殊性，過去文獻較忽略此

點，殊為可惜，因此本論文的出現，將可補此部份不足之缺憾。 

 

三、犯罪組織之發展 

 
台灣光復以來，社會政經人文均出現前所未見革命性的變遷；幫派的型態及

活動，也隨之丕變。從時代的縱軸觀之，近代台灣的幫派生態演進，可分為三個

階段：     

1、威權體制下的犯罪組織（民國三十四年光復後至七十四年間） 

台灣光復初期，地方上不良分子受日本浪人之遺毒，以及大陸幫派人物所帶

來黃浦灘作風之影響，幫派死灰復燃，結黨營私。這類角頭幫派可分成兩大類型，

一類是繼承舊時日據時代傳統的角頭式幫派，成員多屬本省籍；其特色係有固定

的活動地盤，從事包娼包賭、收取規費等不法行為，而其組織結構鬆弛，規模不

大，較不具侵略性。這些幫派多以所活動的地域命名，例如芳明館、萬國、三板

橋、牛埔幫等，屬地方角頭。另一類型則是由舊日「太保」所演化而成。由於太

保大多是外省籍的不良少年，所以這類幫派特點是以外省人為主，年輕氣盛，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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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攤販收取保護費為經費，為發展地盤，亦時有火拼現象發生。光復後約十年左

右，本省掛幫派因有固定地盤從事非法活動， 有固定收入， 規模雖不大，但幫

派為了自身利益，不時也會發生衝突，例如台北市光復後的四大幫派為爭奪地盤

而相互殘殺，為首分子相繼被補入獄後，原來組織力量削落， 反衍生出四十餘

個角頭組合。而以眷村不良青少年太保所組成的外省掛，血氣正盛， 也是為爭

地盤，不時火拼，在一場中和與古亭幫的火拼中，中和幫殺死對方的一名青少年，

震驚社會， 因此政府於民國四十四年參照日據時期的「台灣浮浪者取締規則」， 

訂定「台灣省戒嚴時期取締流氓辦法」，於當年據以實施「伏妖專案」，加以取

締幫派角頭其後又陸續實施各項專案，如「伏妖專案」、「捕鼠專案」、「除暴

一號」、「除暴二號」，及民國六十五年以取締幫派組合、職業賭場為目標的「除

四害」。一方面為鼓勵自新，於民國六十二年辦理開始辦理第一次不良幫派組合

自首登記，當時有568 個幫派組合、3334 成員辦理自首解散登記；在除四害後

隨即又於民國六十七年再辦理第二次不良幫派組合自首登記， 也有523 個幫派

組合、3273 成員辦理自首解散登記，有效抑制了幫派勢力的發展。 

此時期的幫派不論是受傳統中國結社組織或日本幫派之影響，都是以權威式

的領導，重視倫理輩份，以收取保護費、敲詐勒索、經營賭場等傳統黑道生存方

式，而且各組成分子年紀尚輕，謀事未深，尚未知介入各行各業，亦少見涉足政

治。而相互火拼是以開山刀、武士刀、扁鑽、掃刀等刀棍為主。此時光復不久，

百廢待舉，因此政府並未採取積極防制作為。此一時期，可稱之為「流氓崛起及

混亂時期」。 

民國四十四年間，來台定居外省人第二代的不良青年太保，受到大陸時期

「青、紅」幫組織的影響，仿兩幫組織章程，紛紛結黨成幫，有四海、竹聯、十

三太保等不良少年組織，為日後幫派組織發展的基礎。這些組織的不良行為從遊

蕩、鬥毆、調戲婦女到妨害秩序等無所不為，為發展地盤，亦不時火拼，對社會

秩序與安全造成嚴重威脅。至民國六十年代中期，隨著經濟發展，大都會興起，

幫派亦蔓延至都市加速成長。民國六十八年的中美斷交，導致人心惶惶，形成移

民風潮，不良幫派更日益囂張，趁機作大，成為普及性或擴張幫派，開始朝有組

織的規模發展。此時期的幫派仍尚講究倫理輩份，但幫派間的兼併殺戮，由早期

械鬥之武士刀等刀棍類升級為槍械炸彈，不過這類武器多由幫派老大、首惡分子

所持有。中美斷交，造成人心惶惶然，而各幫派組織卻趁此機會發展壯大，尤以

竹聯幫發展最為迅速，仿洪、青幫組織，訂有幫規，組織嚴密，遍設堂口，部分

成員受時局影響，以高度愛國情操自許。至民國七十三年，政府陸續實施「雷霆

專案」、「清從專案」， 又辦理第三次不良幫派組合自首登記（有242 個幫派

組合、1515 成員辦理自首解散登記），但仍阻擋竹聯幫的發展之速，其重要幫

派分子均未辦理自首登記，甚至與情治系統掛勾。在民國七十三年十月發生「江

南事件」，竹聯幫涉案其中，氣勢達於頂點，因此發動大規模的全國性掃黑行動，

此即為「一清專案」，一夜之間捕獲百餘名幫派角頭，此一行動持續一年，使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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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的角頭幫派土崩瓦解，有效遏阻流氓幫派之持續擴張，一些漏網之魚猶如驚弓

之鳥，遠遁異國，此堪稱防制組織犯罪對策重要之里程碑，但也造成幫派組織勢

力之重整。而一清專案所依據的「台灣省戒嚴時期取締流氓辦法」係屬行政命令，

其以軍事檢察官先以涉嫌叛亂罪為由簽發拘票逮捕，送軍法機關收押清查，經認

應無叛亂罪嫌後，再由警察機關依當時的違警罰法處以矯正處分，程序引發爭

議，政府乃於專案結束後著手制定「動員戡亂時期檢肅流氓條例」，完成幫派組

織檢肅之法制化。 

從事的活動則由點、線狀擴展至面狀、塊狀或區域狀，造成若干整合，形成

大區域性或全省性的結合，並逐漸介入政治活動。此時期被稱之為「幫派發展與

抗制時期」。 

 2、威權轉型下的犯罪組織（民國七十五年至八十四年） 

在第二期的幫派已對社會治安造成嚴重的威脅，政府在四十四年即參考日據

時代的「台灣浮浪者取締規則」，訂定「台灣省戒嚴時期取締流氓辦法」，一方

面據以實施各專案取締，一方面為鼓勵自新，先後於三次辦理不良幫派組合自首

登記。至民國七十三年時，各幫派更形坐大，尤以竹聯幫最為迅速，仿青、洪幫

組織，訂立幫規、遍設堂口，成員以高度愛國情操自許。同年十月發生「江南事

件」，竹聯幫涉案其中，與情治系統掛勾；此據已有危害國家安危，以竹聯幫為

首，實施大規模之掃蕩活動，為期一年，名為「一清專案」。竹聯幫勢力因此受

挫，造成松聯幫及北聯幫之竄起，而因一清專案入獄的幫派分子，在獄中相互串

聯，促成日後天道盟的興起。 

一清專案持續執行一年後，因「動員戡亂時期檢肅流氓條例」完成立法而終

止，民國七十七年因蔣經國總統逝世，一清專案管訓分子因而獲減刑出獄。本來

一清專案的實施造成幫派老大入獄而群龍無首，小弟竄起的局面，老大出獄後重

返江湖又與幫中新秀利益衝突，造成幫派倫理崩解，為求出頭，爭奪地盤，更加

逞兇鬥狠。除原有的竹聯幫、四海幫等幫派分子重整旗鼓外，又有一股勢力興起，

就是在一清專案管訓分子在獄中串連的天道盟。在經濟面上，台灣的經濟迅速發

展，創造了經濟奇蹟，幫派開始介入合法經營，也進入政治，而幫派為鞏固地盤

擴張勢力，也非法走私槍械，擁槍自重，火拼槍擊案件四起，治安狀況又有惡化

之勢，因此民國七十九年，警察機關再規劃全國同步實施「迅雷專案」，亦被稱

為「二清專案」，即依「動員戡亂時期檢肅流氓條例」，仿一清專案模式執行，

全面檢肅首惡目標及結訓列輔再犯的幫派分子，雖稍有遏制幫派勢力的發展，但

幫派介入政經活動，已然根深蒂固。 

一清專案後，各幫派首惡分子不是被捕入獄，便是逃亡國外，幫派內群龍無

首，加上日後黑槍氾濫，幫派內新生小弟紛紛竄起，只要手中有槍、夠狠，即可

取而代之，登上老大寶座，而民國七十七年經國總統逝世，實施減刑，一清專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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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獄的首惡獲釋重返社會，幫派間的爭權奪利更形混亂，倫理秩序為之崩解，此

時幫派組織犯罪逐漸轉型，漸漸介入政經體系。再加上民國七十七、八年台灣經

濟發達，股市、房地產、六合彩發燒，政府又於民國七十九年底推出總金額高達

八兆餘元的六年國建計畫，公共工程成為一塊人人垂涎的大餅，黑道幫派分子在

短短二、三年間便擷取暴利，投資於民國七十九年的全省縣市議員的選舉，邁向

從政大道。此時期稱之為「幫派重組及轉型時期」。 

台灣幫派藉民國七十八、九年間的經濟發達之便，從非法的包賭（含六合彩

簽注）包娼（含販賣人口）、走私毒品槍械、地下錢莊，進而以合法掩護非法，

經營期貨公司、圍標工程等介入各行各業經營等方式藉以洗錢，更有甚者，搭民

主便車，參與民意代表或公職人員選舉以漂白，介入政治活動，導致台灣今日「黑

金政治」，成為難解的課題。此時的幫派已漸驅進入「組織犯罪時期」。 

民國八十一年後，我國黑幫勢力漸趨壯大，尤其經濟實力大增，提供了幫派

跨足社會各階層的機會與能力，其中竹聯幫、松聯幫、四海幫及天道盟儼然成為

台灣黑道盟主。近年來黑幫更介入自地方至中央之民意代表選舉，掌握了各級民

意機關，操控政府，介入公共工程的圍標，掠奪社會資源等，黑金結合，威脅民

眾生存安全，造成人民對政府失去信心，因此輿論要求政府掃黑的聲浪逐漸高

漲，在此民器可用之下，政府乃於民國八十五年發動治平專案，為達震撼效果，

更以直昇機移送社會知名的政治人物之議長、議員、國大代表及地方民意代表等

首惡至台東看守所綠島監獄分舍，以電視畫面直接呈現於國人眼前，一方面，再

度辦理第四次的犯罪組織及其成員脫離解散登記。 

治平專案的實施因其執行手段頗有爭議，但無可諱言的，就經濟面而言，當

時交通部長即對媒體表示，自執行治平掃黑以來，黑道圍標、綁標的情形大減，

以北二高及十二條東西快速道路工程為例，即分別節省一百七十億及三百億元的

公帑。 

上述的種種掃黑作為，執行的手段，也隨著時代機關組織變革及法制化的演

變，而有所不同。在民國四十四年「台灣省戒嚴時期取締流氓辦法」頒行至七十

四年「動員戡亂時期檢肅流氓條例」法制化之一段期間，從一般例行的取締至伏

妖專案、一清專案的執行，對於幫派組合的掃黑，是由治安機關（指的是警、調、

憲單位）清查、蒐證，由當時之台灣警備總司令部所屬軍法機關軍事檢察官以涉

嫌判亂罪為由簽發拘票，經偵查未涉叛亂罪後再發交由警察機關依當時的違警罰

法規定裁決矯正處分，此項處分長達數年，且定期制，因其拘束人身自由如此之

長，卻由軍警以行政命命為之，顯有違憲法第八條保障人身自由規定之嫌，但流

氓危害社會治安，並未稍減，不能不取締。至流氓幫派檢肅法制化、警備總司令

改組，將流氓檢肅業務移撥警政署後，幫派掃黑即由警察機關為主軸，憲調治安

單位協助蒐證，依「動員戡亂時期檢肅流氓條例」（ 民國八十一年後修正為現

行的「檢肅流氓條例」）取締，迅雷專案為因應社會治安狀況不定時舉辦，於實

施當日二十四小時內，緊密銜接初審提報、複審認定、通知拘提報案、移送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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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理等程序，縮短作業流程，以收震撼之效。 

 3、民主鞏固後的犯罪組織（民國八十五年迄今） 

因警察機關依檢肅流氓條例取締流氓幫派，並無檢察官參與，故無法執行搜

索、扣押、通訊監察等強制處分，成果未臻理想，遂自民國八十五年八月起，重

新規畫治平專案，改以檢察官指揮、警察機關為主軸，配合憲調治安單位成立專

案小組，針對各幫派首惡或具特殊身分背景之黑道分子，採刑事追訴及流氓檢肅

併行，並以直昇機將重要分子解送綠島，透過傳播媒體，深映民眾心中，以收震

撼及防制之效。治平專案實施至近才告一段落，對於幫派掃黑，警察機關又殫精

竭智地規畫新的「雷霆專案」。 

 

第九任總統選舉，依據我國憲法增修條文的修訂，總統的選舉也正式回歸於

民，改由所有選舉人直接選舉。同年間，組織犯罪防制條例通過。探究其立法背

景及目的，所謂的組織犯罪是指三人以上，有內部管理結構，以犯罪為宗旨或以

其成員從事犯罪活動，具有集團性、常習性及脅迫性。而該法的立法目的則是為

防制國際性之組織犯罪活動，政府或其授權之機構依互惠原則，得與外國政府、

機構或國際組織簽訂防制組織犯罪之合作條約。 

徒法不足以自行，欲有效打擊黑幫，除使檢肅流氓條例、組織犯罪防制條例

朝至臻完善外，尚須司法警察機關展現決心與魄力，嚴格實徹執法，落實發揮法

律打擊黑幫之功能，始能達到整體防制效果，否則法律僅為一抽象之原理原則而

已。且就刑事政策角度觀察，國冢以刑事立法手段運用刑罰權打擊黑幫，其目的

不論是對犯罪者公正報應或威嚇社會大眾不敢心存僥倖，或去除犯罪者危險性格

並防衛社會，共同的前提是，司法警察機關落實貫徹執法，使犯罪者受到法律應

有之制裁，刑事追訴的確實性較刑罰的高度與嚴厲更具威嚇犯罪發生效果，並有

利於社會大眾對刑事司法之信賴感，協助犯罪預防活動展開。故司法警察機關實

施掃黑專案，集中偵查資源與能力，以落實貫徹執法，並彰顯其掃黑新聞性與震

撼性，實有其刑事政策上積極正面意義。 

就我國掃黑專案執行模式與自「一清專案」以來之各項掃黑專案加以觀察，

其所採行一貫主要策略即為「擒賊先擒王」，即將掃黑專案對象重點，置於危害

社會治安嚴重之流氓、地方角頭或犯罪組織首領，與美國早期偵查抗制組織犯罪

策略不謀而合。採行「擒賊先擒王」之策略，固有其掃黑之效果之成因，但正如

美國學者Mastrofski與Potter所言（法務部，民87：19），此策略可能導致組織

犯罪變得分散與難見性，對社會反而造成長時間的治安問題，此種現象似乎亦出

現於國內，是以我國掃黑政策亦宜應改弦易轍，重新思考「擒賊先擒王」策略之

適當性，以及對社會治安可能造成之影響。至於相對應的抗制政策，近年來我們

可以看到全民拼治安、清源專案等治安專案的推行。 

此外，鄭善印教授依美國犯罪學者 Lupsha 的理論，以組織犯罪三個演化階

段來分析我國幫派之演進，上述的第一期階段是所謂的「暴力時期」，第二期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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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生時期」，第三期為「共生時期」。然為求階段清楚，本文未來擬就時間為

分期進行討論。 

參、研究範圍與限制 

 一、研究範圍 

我國掃黑政策之規劃與執行，在中央行政機關由法務部檢察總署、調查局、

內政部警政署等部會負責，在地方行政機關由直轄市、縣（市）警察、各地區調

查站（所）及憲兵隊調查組等機關（單位）負責，但從中央至地方實際策劃執行

者是警察機關，且依民眾期望警察一直對治安成敗負最重的責任。因此，本研究

在研究範圍之選擇上，即以地方警察機關為研究對象，並針對太陽會個案進行討

論，藉由文獻研究法及個案研究法等，以研究我國組織犯罪抗制政策及其執行成

效。 

二、研究限制 

學者 Stanley Lieberson 指出，某些社會科學研究在事實上根本就是不可為

的，其中包括：一、根本性的不可為；二、尚未成熟的；三、太過複雜的；四、

被經驗與知識所否定。就第三點而言，分析一連串之事件時，每個連接點上都會

有很多因素影響其結果，在一個連接點尚未解決之前，下一個連接點也同樣會受

到其影響，如此下去，其結果都是值得懷疑的，在量化與質化上都會有所偏頗，

這也是研究方法不可避免的事。依此，本論文的研究限制包括有下列二項： 

1、研究範圍的限制： 

    本文試圖從組織犯罪起源理論、決策執行理論，就我國組織犯罪抗制政策執

行成效加以探討，由於一項公共政策的制訂理論太多、且牽涉層面太廣，無法在

此一一討論，因此，僅就其執行面向加以研究、分析我國組織犯罪抗制政策，從

其形成及後續執行的過程中，探討是否存在進一步檢討、改善空間。 

2、時間與能力的限制： 

    由於社會現象多樣化，無法做到全面性的解釋及長時間的分析，故在時間及

能力的限制上，僅能就我國組織犯罪防制政策在個案執行的過程中，其所應重視

的過程及可能發生的問題提出探討及解釋。因此，本文可能會在某些現象的解釋

上有未盡全面之處，同時限於本文研究旨趣，個案所探討出的結果與其他地方的

情形是否有差異性或交集也不在本文討論之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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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分析架構與研究方法 

一、分析架構 

Cohen 和 Arato 依據國家公權力的有無，將現代國家內部分為國家機關及民

間社會為兩部分；民間社會又可分為公民社會、政治社會和經濟社會三部分。國

家機關運用其公權力治理國家；而政治社會、經濟社會與公民社會是除了國家機

關之外，涉及民眾生活與生計最密切且重要的公共領域。國家機關通常由行政權

威所領導；政治社會則指涉政黨、政治性組織和政治性的群眾；經濟社會主要是

包括從事生產和分配的組織，通常指公司、合作社；而公民社會則是指包括民間

團體、社團、社會運動等各種公共溝通形式的組織（蕭全政等譯，民 91）。 

在現代國家的運行中，國家機關有其特殊的功能與不可取代的地位。國家

機關為確保自身和整個國家的生存與發展，常運用其特有的深入、汲取、商議的

能力，主導與維護其特定立場與利害關係。國家機關運作在民間社會之上，且基

於國家公權力的賦予，從民間社會汲取資源，並利用此資源去創造、支持他的行

政性和強制性機關組織。國家機關通常會在不引起正當性或資本累積危機，或為

化解此兩種危機，而對民間社會採取各種汲取性、保護性或生產性措施，以確保

其自身和整個國家的生存與發展（蕭全政，民 77）。然而，隨著政治的民主化，

民眾的政治意識抬頭，導致國家政治權力的合理性對於國家政策制定有其絕對的

效力，以致於國家機關自民間社會所汲取的資源，不僅是有形的勞力或財貨，更

是指涉包括對公權力的擁護與認同。在民主化國家，這種無形的政治資源的汲取

對國家機關的生存比經濟資源更具意義，更是重要。 

國家機關的角色隨著國家發展的歷史脈絡、國際環境的時勢、國內政治經

濟與社會的結構，以及政策本身的變遷而產生變化，國家機關與民間社會亦受到

這些國內外政經變遷的影響而產生變化。而戰後台灣的國家機關與民間社會的關

係，大致上可以分成解嚴之前的威權時期、解嚴之後到總統直選之間的為全轉

型，和之後的民主鞏固時期。其中，威權體制意味著國家機關對於民間社會（包

括政治社會、公民社會和經濟社會）的強勢支配與主導；威權轉型卻意味著由於

政治的民主化、經濟的自由化、社會的活潑化，而削弱了國家機關對民間社會的

強勢主導力量；而民主鞏固更因民間社會多元政治、經濟與社會力量的逐漸湧

現，促使國家機關與民間社會的關係越加複雜，而進入一個新的平行協調關係。

從威權體制、威權轉型，到民主鞏固的變遷，政府對社會的控制力出現變化，而

其對於犯罪組織抗制政策的制定與執行，亦當然出現變化。 

相對的，犯罪組織基本上存在於公民社會，但其活動，特別是組織性犯罪，

不但影響公民社會，也將影響經濟社會與政治社會，甚至構成經濟社會與政治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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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中的一環。犯罪組織的特性與發展，深受包括國家機關與民間社會的整體政經

體制的特質與發展階段的影響。從發展階段上看，國內犯罪組織的發展，大致上

可以分成「暴力時期」、「寄生時期」和「共生時期」三個階段；而在各階段中，

這些犯罪組織在各經濟和政治領域的涉入情況，事實上即反映台灣不同的政治經

濟發展階段。 

例如，在經濟領域上，國內幫派組織於「暴力時期」所從事的經濟活動，

無非是勒索商家、餐廳、色情營業，以及搞賭場、經營地下錢莊、進行小額的「搓

圓子湯」活動等。其次，於「寄生時期」，國內幫派組織所從事的經濟活動，為

投資色情行業或若干非法新興娛樂事業，如「舞廳」、包檔包秀、從事電影事業

或出版業（如雜誌報導）、大家樂組頭、地下投資公司、大額圍標等。其中，除

外省掛幫派因缺乏地緣關係而較少從事大家樂賭博，但反經營大型地下投資公司

外，其餘各種活動皆為本省掛與外省掛幫派所普遍經營。最後，「共生時期」內，

國內幫派組織所經營的經濟活動則洋洋大觀，舉凡經營六合彩、職棒賭博、大額

圍標、走私毒品槍械、仲介土地、成立建築公司、經營營造業、進入股票市場、

操縱股東大會及期貨市場、經營砂石場、廢土場、電視第四台、高爾夫球場及少

數保全公司等，無不隱含著幫派的影子。其中外省掛幫派除較少從事六合彩，但

從事職棒賭博，較少走私毒品但走私槍械，其餘兩掛人馬都是卯足全勁奮力經營。 

其次，在政治領域上，於「暴力時期」及「寄生時期」，國內幫派組織大

約都很少從事政治活動，雖然偶有少數地方角頭投身政治充當地方民代，但還能

謹守本分不敢過分招搖，這是因為當時仍為戒嚴時期的關係。但到了「共生時

期」，則情況大有不同，即使外省掛幫派因無地緣、人脈與地方派系關係而較不

能在政治上有所作為，但仍有不少外省掛幫派發動黨徒支持某特定候選人的情報

出現。至於本省掛幫派，則可以用「傾巢而出」謀取政治權位來形容。緣以我國

的選舉向來都要靠地方派系的支持才能當選，而地方派系每逢選舉又必動員人力

物力支持派系所推出的候選人，然而由於競爭的激烈，候選人間難免會有文宣與

肢體上的衝突，各派系為維護自己支持的候選人，於是雇用幫派分子作為「保

鏢」。幫派人物充當保鏢的情形原本在當派的寄生時期就有，惟因幫派分子在地

方上人頭較熟，較具動員力量，故到了共生時期，本省掛的地方角頭及幫派即不

但充當保鏢，更進一步挺身而為「樁腳」，自願或被動的替候選人拉票。不僅如

此，自民國七十八年以後，由於幫派分子已有相當充足的資金，故搖身一變「自

己當起候選人」來；同時，因地方選民的素質未臻理想，竟讓這批人輕而易舉地

陸續進入地方鄉鎮市民代表會、縣議會及省議會，甚至立法院等。 

總之，犯罪組織與組織犯罪都是因應台灣的政經變遷而發展，而台灣的政

經變遷，除亦影響政府的犯罪組織抗制政策外，政府亦須因應台灣的政經變遷及

犯罪組織的發展，而主動、積極的調整其相關抗制政策的制定與執行。以上所談

之國家機關與民間社會的架構及其變遷，即為本研究所擬切入的分析脈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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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方法 

本文主要使用的是質化研究方法。根據佛克與艾敘爾（Vokell & Asher）認

為，質性研究資料的蒐集，主要有四種方法，即觀察、訪談、文獻及各類研究工

具（如問卷、調查、人格、態度、認知測驗等）。本論文研究方法以文獻研究法

為主，先對本文有關之研究予以收集整理；繼輔以個案研究法整合、歸納分析，

最終提出本論文結論與建議。 

1、文獻研究法 (Literature Review Method) 

文獻探討法是一種最簡單的控索性研究法，即蒐集有關他人所做的研究，分

析其研究結果與建議，指出需要檢證的假設，並說明假設是否具備探索價值，以

應用於進一步研究之基礎。文獻調查的範圍或來源，大致可歸納為：1、相關科

學的研究報告、定期刊物、學術論文；2、類似的科學學說與理論；3、一般論著、

通俗典故、報紙、法令文件等。 

2、個案研究法(Case study) 

個案研究是針對一個單獨的個人、團體或社會，所進行的表意式檢視。它主

要的目的雖是在於描述，但也可以試著提出解釋。本文針對基隆市警察局於 92

年間破獲天道盟太陽會犯罪集團案，做個案的研究分析，以瞭解基隆市警察局在

偵辦太陽會組織犯罪時，其偵辦人員的執行困境為何，進而探討相關掃黑政策是

否未臻完善致掃黑成效不佳，最後對現今的掃黑問題做深入的探討及提出相關解

決方案。 

伍、章節安排 

本文第一章主要在陳述基本的問題意識，並提出相關的文獻檢討與分析架

構。其次，從戰後台灣政經變遷的角度出發，本文第二章在討論我國犯罪組織的

發展，而第三章則在說明政府相應的抗制政策；此外，第四章則歸納式的介紹政

府當前有關組織犯罪的抗制政策，特別是有關法令依據和政策制訂部分。另外，

本文的第五章是有關取締「太陽會」的個案，而第六章則是綜合的檢討與政策建

議。 

根據以上的分析，本文擬分為以下章節： 

第一章 緒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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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節 問題意識 

  第二節  文獻探討 

   第三節 研究範圍、限制 

第四節  分析架構與研究方法 

第五節 章節安排 

第二章 我國犯罪組織變遷之發展 

   第一節  犯罪組織之特性 

   第二節  犯罪組織的發展 

第三章 犯罪組織抗制政策的發展 

第一節  我國犯罪組織抗制政策的特性 

第二節  政府對於犯罪組織抗制政策的發展 

第四章 當前的犯罪組織抗制政策 

第一節  法令依據 

第二節  政策制定 

第五章 個案分析—以基隆市警察局偵辦「太陽會」案為例 

第一節  太陽會的發展 

第二節  太陽會的取締 

第六章 檢討與政策建議 

第一節  政策擬訂 

第二節  法規 

第三節 政策執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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